
— 1—

闽发改高技〔2022〕540号

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组织开展 2022年
（第 29批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

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发改委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经济发展局：

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2年（第

29批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工作的通知》（发改办高技〔2022〕

751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要求，为做好 2022年国家企业技

术中心（第 29批）认定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根据《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》（2016年第

34号令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和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

关于印发<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评价工作指南（试行）>的通

知》（发改办高技〔2016〕937号,以下简称《工作指南》），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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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们商同级科技、财政、海关、税务等部门，从已建两年的省

级企业技术中心中，选择主营业务符合《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

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告 2017年第 1号）、

国家“十四五”规划《纲要》以及相关“十四五”国家级专项

规划明确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范围规定的认定领域，

且企业技术中心初评得分在 70分以上的企业上报。在符合上述

要求前提下，对同时符合《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7部门关于印发<

绿色产业指导目录（2019年版）>的通知》（发改环资〔2019〕

293号）的企业应予优先考虑。

二、福厦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福州市、泉州市可报 4

家（厦门市另行申报），其他各设区市可报 2家。

三、请于 2022年 9月 16日前将推荐企业的申请材料和评

价材料纸质版（一式一份）报送我委高技术处，电子文件报送

方式另行通知。

联系人：傅明建 联系电话：0591－87063231

周加同 联系电话：0591－87063198

附件：1.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评价办法

2.认定评审情况报送要求

3.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名称变更情况表

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2年 9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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